投标报名资格审查指引表
	序号
	项目内容
	资格条件
	评审资料
	所在页码

	1
	营业执照
	投标人必须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、法规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。
	提供有效的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
	

	2
	[bookmark: OLE_LINK4]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
	[bookmark: OLE_LINK25]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
	[bookmark: OLE_LINK5]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（见附件1）
	

	3
	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
	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
	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见附件2）
	

	[bookmark: OLE_LINK23]4
	供应商基本情况表
	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、投标授权代表人、项目负责人、主要技术人员不是同一人或属同一单位或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；不同投标供应商不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。 
	提供加盖公章的《供应商基本情况表》及相关人员最近一个月社保缴纳证明（见附件3）
	

	5
	投标声明函
	[bookmark: OLE_LINK15]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
	提供非联合体投标声明并加盖公章（格式自拟）
	

	[bookmark: OLE_LINK20]
	
	[bookmark: OLE_LINK11]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
	[bookmark: OLE_LINK22][bookmark: OLE_LINK21]提供联合体协议书并加盖公章（格式自拟）
	

	6
	信用记录
	未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
	[bookmark: OLE_LINK12]投标人自行通过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creditchina.gov.cn）提供查询结果网页打印件并加盖公章
	

	7
	业绩证明
	具备同类会展项目管理经验及现场服务能力；有独立承接的单次展览面积业绩，项目中同时包含门禁系统服务与票证管理服务。（附合同及相关证明资料）
	（1）须提供至少1项展会业绩合同关键页复印件，内容须包含项目名称、服务内容、签订时间、履约地点及双方签章等核心信息；
（2）若合同未载明展会规模，可补充主办方出具的规模证明或官方公告等有效文件（均需加盖公章）；
（3）未完整提供上述材料或信息缺失的，视为无效业绩证明。
	


注：
1．以上资格审查合格条件标准中如出现一处不符合要求，其投标报名将不被接受；
2．评议标准以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的意见为准；
3．以上资料各项证书的有效期请自行核对并在报名时提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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